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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为了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化资源管理对自然生态的源头保护作用，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加快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尽快形成开发与保护相互协调的矿产开发新格局。

根据国务院2011年3月5日公布的《土地复垦条例》以及国土资源部[2011]50号文《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对矿山占用临时用地进行复垦，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现有采许可证证号C5308002013127130132508，采矿权人属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200万吨/年，矿区面积0.2671平方公里，开采标高由1507米至1340米，有效期限伍年，自2021年9月16日至2026年9月16日。
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采矿权人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签订了矿权出让合同，矿山拟将开采规模提高到300万吨/年，为解决矿山后备资源不足的问题，采矿权人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参加竞拍获得了北段及南段矿区范围的采矿权。其中：于2022年5月17日通过参加竞拍，获得了“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北段扩大矿区范围”采矿权，面积0.4776km2；于2022年5月17日通过参加竞拍，获得了“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南段”采矿权，面积0.0364km2。按照矿业权设置的相关要求，拟将本次竞拍获得的两个矿权与原矿权整合为一个矿权，统一规划统一开采。整合后的矿权范围面积为0.7811km2，开采标高为1507～1010m，开采规模300万吨/年。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破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依据国土资源部第44号部长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5]109号文），有效地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保护与恢复治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采矿权人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委托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编制《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同时为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和矿山生态环境；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该矿山申办采矿许可证手续的必备条件。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杨小昆
	联系电话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7811km2；开采标高：1507m～1010m

	
	生产能力
	300万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8002013127130132508
	评估区面积
	2.329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G47H192170、F47H00117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6.2年（2024年4月～2040年7月）
	方案适用
年限
	5年（2024年4月～2029年4月）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
影响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评估区现状无地质灾害发育，现有采场边坡高度一般，现状基本稳定，危害及危险性小。

预测评估：预测露采终了将形成3条采帮边坡，其中①号采帮最大坡高75m，边坡结构为逆向坡；②号采帮最大坡高8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③号采帮最大坡高300m，边坡结构为逆向坡，各采帮下部采场、采矿人员、设备遭受露采活动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遭受①号采帮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皮带运输及破碎系统场地整平时挖填边坡高度均小，运营遭受开挖边坡产生垮塌、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矿山道路运营过程中受采矿活动及降雨等影响，局部地段可能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等灾害，但规模较小，危害、危险性中等。遭受露天采场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危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原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

预测评估：今后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对含水层影响较轻。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露天采场开挖破坏，矿山道路切坡等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24.8406公顷，以采矿用地为主（22.1515公顷），其次为林地（2.6891公顷），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预测评估：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矿山道路建设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41.5533公顷，以林地为主，对土地资源占用或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采场内无积水，渗入地下有限，淋滤水无有毒有害物质，未对水土环境造成污染，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露天采场排水及淋滤水不含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评估区内无村庄及重要设施分布。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为影响严重区（ⅰ）和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及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为影响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矿山建设适宜性为差。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的生产对土地造成的损毁主要包括挖损、压占。矿山土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该项目为延续矿山，建设生产类项目，结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损毁土地时序主要为生产期；

生产运行期（2024年4月-闭坑）
本阶段损毁土地主要为未来矿山道路占地的压占损毁及露天采场开采矿体造成对土地的挖损等。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损毁土地24.8406hm2（其中破坏乔木林地0.3592hm2、灌木林地0.4387hm2、其他林地1.8912hm2、采矿用地22.1515hm2），对土地资源破坏较轻。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41.5533hm2（其中破坏旱地2.1006hm2、乔木林地35.3245hm2、灌木林地1.4132hm2、其他林地0.2450hm2、其他草地2.4700hm2），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2.1006
	
	2.1006
	

	
	林地
	乔木林地
	35.6837
	0.3592
	35.3245
	

	
	
	灌木林地
	1.8519
	0.4387
	1.4132
	

	
	
	其他林地
	2.1362
	1.8912
	0.2450
	

	
	草地
	其他草地
	2.4700
	
	2.4700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22.1515
	22.1515
	
	

	
	合计
	66.3939
	24.8406
	41.5533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
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64.4889
	24.8406
	39.6483

	
	
	塌陷
	
	
	

	
	
	压占
	1.9050
	
	1.9050

	
	
	小计
	66.3939
	24.8406
	41.5533

	
	合计
	66.3939
	24.8406
	41.5533

	土地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27.9958

	
	林地
	乔木林地
	
	21.5020

	
	草地
	其他草地
	
	14.7961

	
	合计
	
	64.2939

	
	占用
	2.1000

	
	土地复垦率
	96.84%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场
	坡面清理
	土石方开挖
	m3
	8000

	
	
	警示牌
	警示牌
	块
	14

	
	
	监测措施
	监测点
	个
	20

	
	矿山道路
	监测措施
	监测点
	个
	3

	一般防治区
	波浪河
	日常巡查
	日常巡查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19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53.96

	
	方案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19.14



主要恢复治

	措施


	近期工程

5年

（2024年4月-

2029年4月）

	2024年4月-

2025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采场醒目处竖立警示牌；同时设监测点进行监测。
（2）设监测点，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3）对含水层、水土环境、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监测及巡查。


		2025年4月-

2026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2026年4月-

2027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2027年4月-

2028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2028年4月-

2029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进行监测。
（2）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远期工程

14年

（2029年4月-

2043年4月）

	2029年4月-

2043年4月

	（1）对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同时对采场边坡进行监测。

（2）对矿山道路开挖边坡进行监测。

（3）对已投入的工程治理措施进行检查和验收，确保其功能正常发挥。


	合计

	19年

	

	

	
	基金计提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基金计提表
阶段

分期

计提时间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计提额（万）
近期
第1期

2024年5月30日前

19.14
备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编制年限（19年）总费用53.96万元，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19.14万元。根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2024]34号)要求，恢复治理基金按适用年限内（5年）一次性计提，即计提19.14万元。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考虑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复垦，将对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内计划安排仅针对前5年进行细化。具体各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024年4月～2029年4月）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4年4月-2025年4月；

2）复垦位置：设计开采境界外采场；

3）投资情况：静态55.55万元，动态55.55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5938hm²，复垦其他草地0.5938hm²；

5）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监测期，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8000m3。

针设计开采境界外采场边坡区域栽植灌木葛藤80株、地板藤80株、撒播草籽0.5938hm2、管护面积0.5938hm2。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5年4月-2026年4月；

2）投资情况：静态17.56万元，动态18.79万元；

3）工作内容：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8000m3。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5938hm2。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5年4月-2026年4月；

2）投资情况：静态18.66万元，动态21.36万元；

3）工作内容：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8000m3。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0.5938hm2。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7年4月-2028年4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43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19.21万元，动态23.53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1305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0546hm²，复垦其他草地0.0759hm²；

5）工作内容：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8000m3；针对复垦区域进行覆土180.86m3，平整68.25m3，共需栽植侧柏、紫锦木100株，清香木150株、撒播戟叶酸模籽0.0546hm2。边坡区域栽植灌木葛藤263株、地板藤263株、撒播草籽0.1305hm2、管护面积0.1305h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8年4月-2029年4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415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投资情况：静态20.36万元，动态26.69万元；

4）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0.3597hm²，其中复垦乔木林地0.2772hm²，复垦其他草地0.0825hm²；

5）工作内容：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8000m3；针对复垦区域进行覆土918.22m3，平整346.5m3，共需栽植侧柏、紫锦木508株，清香木762株、撒播戟叶酸模籽0.2772hm2。边坡区域栽植灌木葛藤248株、地板藤248株、撒播草籽0.3597hm2、管护面积0.4902hm2。

第二至四阶段（2029年4月～闭坑管护结束）

1）复垦位置：露天采场1400 -104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拟建矿山道路；

2）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63.2099hm²，其中复垦旱地27.9958hm²，复垦乔木林地21.1702hm²，复垦其他草地14.0439 hm²；

3）复垦投资：静态677.78万元，动态888.42万元；

4）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及项目建设区区域边生产边复垦，对拟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67101.10m3。针对露天采场及项目建设区进行平整64791.25m3，覆土210105.30m3，土壤翻耕27.9958hm2，土壤培肥83.9874hm2，新建挡土埂4500 m3；新建生产路915m；边坡设置滴灌带（管)18000m，储水罐9个；栽植侧柏、紫锦木38820株，清香木58522株、撒播戟叶酸模籽21.1702hm2；边坡区域栽植灌木葛藤17409株、地板藤17409株、撒播草籽35.2141hm2，对复垦林草地管护面积35.7043hm2；

在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损毁的能力。由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后交付当地居民使用，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

	
	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当地国土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本复垦方案的复垦投资费用为1034.34万元。复垦工作将在本复垦方案通过审批后开始，拟定于2024年4月进行复垦。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前分阶段足额缴存至专款账户。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3、监管保障措施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5）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6）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算调整情况、分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根据本方案中复垦资金动态预算表，于每一工作阶段之前将土地复垦费用从企业生产成本中预存，存入公司与当地土地复垦监管部门的共管帐户中。


	
	费用预存计划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镇沅县落水洞水泥用石灰岩矿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809.12万元，静态亩均投资8389.81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1034.34万元，动态亩均投资10725.12 元/亩。
复垦费用的预存依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通〔2024〕34号)，为保证复垦资金及时到位，矿山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小于等于3年，一次性预存动态投资全部土地复垦费用，设计剩余生产服务年限大于3年，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低于动态总投资的40%，其余费用逐年预存，4年内全部预存完毕。本方案目前估算矿山复垦每年资金投入量，具体以实际施工为准并进行调整。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预存年份

预存金额（万元）

2024年5月30日前

413.74 

2025年5月30日前

206.87 

2026年5月30日前

206.87 

2027年5月30日前

206.86 



	土地复垦费用估算
	费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646.87 

	
	
	2
	设备费
	

	
	
	3
	其它费用
	93.70 

	
	
	4
	监测与管护费
	23.41 

	
	
	（1）
	复垦监测费
	7.60 

	
	
	（2）
	管护费
	15.81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22.22 

	
	
	（2）
	价差预备费
	225.22 

	
	
	（3）
	风险金
	22.92 

	
	
	6
	静态总投资
	809.12 

	
	
	7
	动态总投资
	1034.34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为露天开采，设计生产建设规模为300万t/a，属大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一级。

2、评估区属低中山中切割构造侵蚀地貌，地形地貌复杂；区域及评估区地质构造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复杂；现有采场采坑面积较大，较易产生地质灾害；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综上，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3、评估区现状无地质灾害发育，现有采场边坡高度一般，现状基本稳定，危害及危险性小。原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露天采场开挖破坏，矿山道路切坡等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24.8406公顷，以采矿用地为主（22.1515公顷），其次为林地（2.6891公顷），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采场内无积水，渗入地下有限，淋滤水无有毒有害物质，未对水土环境造成污染，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区（ⅰ）和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4、预测露采终了将形成3条采帮边坡，其中①号采帮最大坡高75m，边坡结构为逆向坡；②号采帮最大坡高80m，边坡结构为顺向坡；③号采帮最大坡高300m，边坡结构为逆向坡，各采帮下部采场、采矿人员、设备遭受露采活动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遭受①号采帮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皮带运输及破碎系统场地整平时挖填边坡高度均小，运营遭受开挖边坡产生垮塌、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矿山道路运营过程中受采矿活动及降雨等影响，局部地段可能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等灾害，但规模较小，危害、危险性中等。遭受露天采场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危险性中等。
今后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对含水层影响较轻。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矿山道路建设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严重，损毁土地面积41.5533公顷，以林地为主，对土地资源占用或破坏严重。露天采场排水及淋滤水不含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分区划为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5、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划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及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综合考虑矿山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灾害治理成本，灾害危害的后果，矿山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年限为19年，适用年限为5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区），分为近期及远期二个阶段进行治理恢复。
工程措施：主要对露天拟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清理；醒目处设置警示牌。
监测措施：共设23个监测点，针对露天采场最终边坡、矿山道路、含水层、土壤及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等进行监测。

7、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66.3939 hm2。复垦土地面积64.2939hm²，土地复垦率为为96.84%，其中复垦旱地27.9958hm2，复垦乔木林地21.5020hm2，其他草地14.7961hm2。工程措施：剥离工程、覆土工程，平整工程、耕地配套工程、辅助工程、林草恢复工程等。植物措施：对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等进行植物措施恢复。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编制年限（19年）总费用53.96万元，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19.14万元。根据《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工作的通知》(普资规[2024]34号)要求，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基金按适用年限内（5年）一次性计提，即计提19.14万元。
9、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为809.12万元，静态亩均投资8389.81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1034.34万元，动态亩均投资10725.12 元/亩。复垦投资资金由 “普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支付。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自上而下分台开采，严格控制台阶边坡角和采场最终边坡角；严禁掏底式开采，在开采中应及时对爆破开采形成的危岩体进行清理，避免危岩体发生滑坡或崩塌，危害作业人员及设备。对露采边坡，每天应监测和巡查变形情况，边坡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若有隐患须立即消除隐患，避免产生危害。按主体工程设计，及时修建截排水沟。
2、矿山露天开采最大开采边坡高度300m，生产过程中遭受崩塌、滑坡、掉块危害生产人员、设备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大，矿山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监测与巡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3、开采产生的废土石须及时运出场外，集中堆放在区外东南部的排土场内。

4、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本方案未涉及到的，新的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问题，应及时进行评估，并制定防治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加强维护管理，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6、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7、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复垦复绿工作，县级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企业按时完成应尽义务。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程，企业应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

9、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10、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11、严格按照设计部门设计的开采方案开采，禁止越界开采。


